
 

 

证券代码:300083          证券简称:劲胜精密          公告编号:2016-090 

 

东莞劲胜精密组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完成时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莞劲胜精密组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更好地达到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建设目标，稳步推进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募投项目建设。现根据市场环境变化情况及公司经

营需要，公司调整募投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完成时间，具体情况如下：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及调整募投项目完成时间的概述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东莞劲胜精密组件股份有限公司

向夏军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673 号）

核准，通过向深圳市创世纪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世纪”）原股东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创世纪100%股权。此外，公司向5名合格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47,007,207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1,499,999,975.37元，扣除各项

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469,812,968.65元。以上募集资金已由众

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5年12月17日出具了众会字（2015）第6155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实行专款专用，

并根据公司经营需要、募投项目计划推进募投项目实施。 

2016 年 12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完成时间的议案》，同意公司将研发中心建设项

目完成时间由 2016年 12月调整为 2017年 5月。 

公司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完成时间，不涉及关联交易，不存在改变或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完成时间

的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募投项目的投资计划和建设情况 

1、募投项目的投资计划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计划投资 5,000.00万元，设立研发中心专门负责数控机

床设备新产品研发、功能部件创新技术优化研发、新技术创新提升研发、新工艺

研究及应用、数控机床制造供应链资源垂直整合优化等工作，跟踪国内高档数控

机床技术发展的最新动向，及时引进新型技术运用到生产中去，向各业务单元的

技术部门提供技术支持和培训，参与技术人员的招聘和考核。 

2016年 3月 19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变更的议案》，为加快募投项目建设，促

进技术成果转化，公司将募投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由创世纪下属

全资子公司变更为创世纪，实施地点为创世纪现有经营场所，募投项目实施方

式及募集资金用途等不变。 

根据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修订稿）》、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建设

计划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拟投资募集资金 项目完成时间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创世纪 5,000.00 2016 年 12 月 

2、募投项目的建设情况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

币 1,469,812,968.65元，已由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5年 12

月 17日出具了众会字（2015）第 6155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2016年 1月，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创世纪、东莞市创群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分别

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和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

就以各自为开户主体的募集资金存储专项账户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

头支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西丽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永

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长安支行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长

安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募集资

金分别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实行专款专用。 

截至 2016年 12月 30日，公司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存储银行 账号 
初始金额

① 

存储期间利息

收入扣减手续

费等的净额② 

截至目前已

支付金额③ 

账户余额④=

①+②-③ 

根据已签署

协议尚需支

付金额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福永支行 
741966563820 5,000 42.81 2,916.65 2,126.16 1,217.33 

截至本公告日，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2,916.65 万元，累

计投资进度为 58.33%。项目扩大研发团队规模,已完成实验室、产品展示厅等装

修工程并投入使用，各种测试室装修工程也已进入扫尾阶段。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已购置并到厂设备主要有五面体加工中心机、导轨磨床、激光干涉仪、水平仪、

外径千分尺等。 

公司将根据募投项目建设计划、拟达成的建设目标，继续推进研发中心建设

项目的建设实施。 

三、募投项目完成时间调整的原因 

为兼顾提高研发效率，保证实用技术研发的人力投入及相关合作科研机构的

资金投入，充分利用公司现有资源，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实施主体在2016年3月变

更为创世纪。由于国内数控机床等高端装备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为了发挥拟建设

实验室的最大效益，公司组织相关人员加大对整个项目前期市场调研、梳理跟踪

国内高档数控机床技术发展方向，进一步明确实验室项目实施方案。上述因素在

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募投项目的实施。 

为推动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顺利实施，使其投产后达到保障研发项目数据先

进性、前瞻性的效果，公司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大部分选用性能优良但采购周期较

长的进口设备。例如，国际上先进的检验检测仪器，从发出采购订单到进厂时间

一般需要6个月左右时间，进口设备采购周期较长也导致募投项目需要更长的建

设时间。 

综上所述，为更好地达到募投项目建设目标，促使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发挥更



 

大的价值，公司采取审慎的态度推进项目建设实施，以及根据生产经营的实际情

况调整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完成时间。 

四、调整后的募投项目完成时间 

鉴于以上原因，公司根据市场环境变化情况、公司经营需要、募投项目实际

建设情况，采取审慎的态度调整募投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完成时间。经公司

审慎筹划，本次调整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完成时间的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拟投资募集资金 
项目完成时间 

调整前 调整后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创世纪 5,000.00 2016 年 12 月 2017年 5 月 

五、调整募投项目完成时间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完成时间是根据公司经营需要、募投项目

实际情况，经审慎计划做出的决定，不存在改变募投项目投资总额、建设规模的

情形，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公司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

的完成时间，能够保障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发挥更大价值，更好地达到募投项目建

设目标。 

公司全资子公司创世纪连续投入资金用于研究开发，组建了完善的研发管理

团队、建立了完善的研发管理体系，能够保障数控机床等高端装备制造业务不断

进行技术创新，保持产品和服务的技术领先水平。本次对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完

成时间进行调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 

六、审议意见 

1、董事会意见 

2016年12月30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完成时间的议案》，同意公司调整部分募投项目

完成时间的相关事项。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公司本



 

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完成时间的相关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经认真审议，在《东莞劲胜精密组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

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中发表了明确的独立意

见。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根据市场环境变化情况及公司经营计划，采取审慎的态度将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募投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完成时间由

2016年12月调整为2017年5月，符合公司经营和项目建设的实际情况。公司本次

调整募投项目完成时间的相关事项，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

司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完成时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有利于

保障募投项目更好地达到建设目标，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综上所述，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完成时间的相关事

项。 

3、监事会意见 

2016年 12月 30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监事会经核查认为： 

公司为保障募投项目更好地达到建设目标，充分发挥募投项目价值，经审慎

筹划并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

募投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完成时间由 2016 年 12 月调整为 2017 年 5 月。公司

本次调整募投项目完成时间的相关事项，符合公司经营实际，不存在改变或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

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七、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公司独立财务顾问中泰证券经核查后出具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东

莞劲胜精密组件股份有限公司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完成时间的专项核查



 

意见》，中泰证券认为： 

公司本次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完成时间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

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公司所履行决策程序符合《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完成时间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3、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4、独立财务顾问出具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东莞劲胜精密组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